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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共产党新闻网>>党的历史文献集和当代文献集 

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 

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

（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八日）

【字号 大 中 小】 【打印】 【关闭】 

各中央局，分局： 

  兹发出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，此指示在党内发至县委，省属市委，大城市区委，并责成大中城市

市委派人向企业和学校的党内干部传达。在军队发至团级，并在党内干部中传达。 

  中 央 

  二月二十八日 

   

    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 

  （一）一九五0年，由于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和各级人民政府的成立，由于财政经济初步好转，工商业调整，文

教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的开展，特别是最近几个月来抗美援朝、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三大运动，不仅使广大劳动人民

和青年学生更加觉悟和更加坚决地站起来了，而且使广大工商业者和中上层知识分子以及各种宗教信徒，也日益增多地参

加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来了。许多人，在此以前，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，还存着怀疑和游离的态度，现在，则转而

采取信任与拥护的态度。这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空前广大发展和深入的时期。全党必须利用这个时期中的一切有利条件，

一方面，继续坚决反对帝国主义，实行土地改革，镇压反革命；又方面，同时积极争取和教育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的人，

以更加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，更加巩固人民民主专政，顺利地完成伟大的革命任务。 

  （二）一九五一年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任务是： 

  （1）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推行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，已推行者深入之，未推行者普及之，务使全国每处每人

都受到这身教育。 

  （2）必须积极争取知识分子、工商业界、宗教界、民主党派、民主人士，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基础上将他们

团结起来，吸引他们参加人民革命斗争（包括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在内）和适当工作，并加以教育。 

  （3）必须加强工商业联合会的工作，准备成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。公营企业，必须积极参加工商业联合会的活动。

党和人民政府，则经过统战部门和财经部门，去实现对工商业联合会的业务的和政治的领导。 

  （4）必须帮助各民主党派，在大中城市发展党员一倍至二倍。动员一批进步分子、中左分子和适当数量的中间分子

加入进去，并帮助他们训练干部，以巩固其组织，提高其水平。 

  （5）必须认真地在各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，把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当作中心工作。 

  （6）必须加强政权机关中和协商机关中党与非党人士之间的合作。 

  （三）各级党委，必须向干部讲清楚为什么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理由。现在党内，还有许多党员，许多干部，甚至

包含一部分高级干部在内，他们仍然对统一战线工作采取不够积极的甚至消极的态度，其中主要是：对中上层知识分子，

工商业界，宗教界，少数民族，民主党派，民主人士，采取消极态度，甚至加以鄙视，对他们大多数的积极作用和进步可

能性估计不足，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作用和教育能力也估计不足。这是错误的，与党的政策相违反的。过去一个时

期中，我们没有认真向党内讲清楚必须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理由，现在必须补这一课，要理直气壮地讲。各级党委宣传部

门，更应经常注意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宣传教育。 

  （四）要求各中央局、分局、省、市、区党委，于一九五一年内，召集两次会议，讨论统一战线工作，并向中央作两

次关于这方面的专题报告。 

  （五）中央局、分局和省、市、区党委，应调派必要而适当的干部去充实或建立各级统战部门的机构，部长如系兼

职，须有专职副部长管事。对适合于统战部门工作的干部，须尽可能使之专业化，不要轻易调动，主要干部的调动，须征

得上级统战部同意。 （六）为使统战部门工作获得党委的密切领导，并与其他工作取得密切联系，各中央局、分局和各

级党委，应经常关心和检查统战部门工作。统战部负责人之参加或列席党委会议，应与组织、宣传部门负责人同样待遇。

统战部部长或副部长应参加或列席政府党组会议。人民政府各级政法、财经、文教委员会的党组，如讨论与统一战线有关

问题时，须通知统战部派人列席会议。统战部部长或副部长，得兼政府人事部职务。统战部部长或副部长须尽可能兼任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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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委员会的适当负责工作。各级统战部，得经常召集统战工作汇报会议，由党的各部委、政府和人民团体的党组指定一定

干部参加。在统战部门工作中，则须严格执行报告请示制度，反对任何无政府无纪律状态。 

  中共中央 

 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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